
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 年度项目支出
绩效自评清单

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

1 专项业务费—办案业务费

2 基本建设支出—业务装备经费

3 法院办案业务费

4 法院业务装备经费

5
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及聘用制书记

员经费



附件：

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—办案业务费

主管部门 033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033001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
数

全年预算
数

全年执行
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00.00 100.00 100.00 10 100.00% 10.00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100.00 100.00 100.00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办案业务费项目实施，确保法院各项业务有序进行，积极推动“五项
重点工作”各项任务落实，扎实开展巩固拓展扫黑除恶成果专项行动，常
态化落实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举措 ，加强国家赔偿审判和司法救
助工作，加大“江淮风暴”执行攻坚力度，实现巩固提升全市法院审判执

行质效，切实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与温暖 。

通过办案业务费项目实施，依法惩治各类危害国家
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犯罪，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

设，聚焦司法为民，守护群众利益；坚持服务大局
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，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
职责，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
务和保障。2023年市法院审结各类案件6256件，审
限内结案率达95.36%，人民群众诉讼服务业务满意

率为97.21%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指标

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审结民事、刑事、行政、执行等各类案件数 ≥6000件 6256件 3 3

人均结案情况（结案数/员额法官数） ≥110次 130次 3 3

审判综合楼及电梯、空调、家具等维修次数 ≥50次 51次 2 2

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送达件数 ≥6000件 6374件 2 2

各类业务培训参与人次
≥1500人

次
2092人次 2 1

组织政治理论和综合素养培

训67场1361人次，组织司法

业务培训18场731人次，预

估不够准确；今后设定将参

考历年培训人次均值合理预

估。

法治宣传栏目及宣传平台个数 ≥2个 4个 2 2

司法救助人次 ≥10人 16人 2 2

质量指标

民事、行政、刑事、执行等各类案件结案率 ≥90% 89.47% 3 2.5
考核指标统计口径有变化，

审限内结案率95.36%。

维修验收合格率 ≥90% 100% 2 2

法律文书送达成功率 ≥95% 98% 3 3

培训到位率 ≥90% 90% 2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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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
效
指
标

产出指标
质量指标

宣传平台及栏目宣传信息发送、维护、管理
及时稳定率

≥90% 100% 2 2

生效案件自动履行率 ≥90% 92.55% 2 2

时效指标

预算执行达到序时进度 ≥90% 90% 3 2

业务培训及法治宣传工作及时性 ≥90% 100% 2 2

成本指标

办公费、差旅费、网络通讯费等办案费用 ≤365万元
308.75万

元
3 3

审判辅助事务外包项目 ≤135万元 129.3万元 2 2

审判综合楼维修维护费 ≤54万元 63.55万元 2 1.5 成本预估不准确

司法救助资金 ≤100万元 63.89万元 2 2

办公设备及网站信息化运行维护费 ≤18万元 7.25万元 2 2

法院文化建设费用 ≤30万元 8.41万元 2 2

普法宣传等创建经费 ≤20万元 36.54万元 2 1 成本预估不准确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执行标的款到位发放额
≥10000万

元
7546.36万

元
10 7.5

案款到位随案件情况变化，

仅参考上年数值导致预估不

准确；今后将根据当年案件

情况合理预估数值。

社会效益
指标

民事案件调解率 ≥10% 24.4% 10 10

生态效益
指标

0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满足各项审判执行业务需求，为法院工作开
展提供有力保障

优良中低
差

达成预期
指标

10 10

满意度指
标

满意度指
标

当事人满意度 ≥90% 97.21% 10 10

总分 100 93.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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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基本建设支出—业务装备经费

主管部门 033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033001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
数

全年预算
数

全年执行
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28.50 128.50 128.50 10 100.00% 10.00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0.00 0.00 0.00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128.50 128.50 128.5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业务装备经费项目，完成年度装备更新计划，实现保障法院各项业务
正常开展，促进法院审判质效提升，为提升全市营商环境、促进六安绿色

振兴赶超发展提高有力保障。

通过业务装备经费项目，及时购置更新资产，按
时支付省级共建共享项目，实现保障法院各项业

务正常开展，促进法院审判质效提升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指标

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省级共建项目支付项目数量 ≥3个 4个 9 9

购置资产 ≥2件 1件 9 4.5
本项目资金内仅购置资

产1件

质量指标

办案装备需求保障率 ≥90% 100% 8 8

业务装备验收合格率 ≥90% 100% 8 8

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及时率 ≥90% 100% 8 8

成本指标 装备购置及共建项目成本 ≤130万元
128.49万

元
8 8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业务装备使用率 ≥90% 100% 10 10

社会效益
指标

诉讼费网上缴费率 ≥90% 94% 10 10

生态效益
指标

0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设备使用寿命 ≥8年 8年 10 10

满意度指
标

满意度指
标

业务装备使用部门和人员满意度 ≥90% 90% 10 10

总分 100 95.50



附件：

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法院办案业务费

主管部门 033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033001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
数

全年预算
数

全年执行
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683.61 683.61 683.61 10 100.00% 10.00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683.61 683.61 683.61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办案业务费项目实施，确保法院各项业务有序进行，积极推动“五项
重点工作”各项任务落实，扎实开展巩固拓展扫黑除恶成果专项行动，常
态化落实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举措 ，加强国家赔偿审判和司法救
助工作，加大“江淮风暴”执行攻坚力度，实现巩固提升全市法院审判执

行质效，切实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与温暖 。

通过办案业务费项目实施，依法惩治各类危害国家
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犯罪，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

设，聚焦司法为民，守护群众利益；坚持服务大局
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，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
职责，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
务和保障。2023年市法院审结各类案件6256件，审
限内结案率达95.36%，人民群众诉讼服务业务满意

率为97.21%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指标

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审结民事、刑事、行政、执行等各类案件数 ≥6000件 6256件 3 3

人均结案情况（结案数/员额法官数） ≥110件 130件 3 3

审判综合楼电梯、空调、家具等设备维修次
数

≥50次 51次 2 2

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项目完成案件送达件数 ≥6000件 6374件 2 2

各类业务培训参与人次
≥1500人

次
2092人次 2 1

组织政治理论和综合素养培

训67场1361人次，组织司法

业务培训18场731人次，预

估不够准确；今后设定将参

考历年培训人次均值合理预

估。

法治宣传栏目及宣传平台个数 ≥2个 4个 2 2

质量指标

民事、行政、刑事、执行等各类案件结案率 ≥90% 89.47% 3 2.5
统计口径有变化，审限内结

案率95.36%

维修验收合格率 ≥90% 100% 2 2

法律文书送达成功率 ≥95% 98% 3 3

培训到位率 ≥90% 90% 2 2

宣传平台及栏目宣传信息发送、维护、管理
及时稳定率

≥90% 90% 2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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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
效
指
标

产出指标

质量指标

生效案件自动履行率 ≥90% 92.55% 2 2

时效指标

预算执行达到序时进度 ≥90% 90% 3 2

法治宣传工作及时性 ≥90% 100% 2 2

成本指标

办案差旅费 ≤140万元
166.78万

元
5 4 开庭增加，出差增加

审判辅助事务外包项目 ≤135万元 129.3万元 6 6

办案邮电费 ≤100万元 92.48万元 6 6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执行标的款到位发放额
≥10000万

元
7546.36万

元
10 7.5

案款到位随案件情况变化，

仅参考上年数值导致预估不

准确；今后将根据当年案件

情况合理预估数值。

社会效益
指标

民事案件调解率 ≥10% 24.4% 10 10

生态效益
指标

0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为审判执行业务需求提供有力保障
优良中低

差
达成预期

指标
10 10

满意度指
标

满意度指
标

当事人满意度 ≥90% 97.21% 10 10

总分 100 94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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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法院业务装备经费

主管部门 033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033001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
数

全年预算
数

全年执行
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76.77 76.77 76.77 10 100.00% 10.00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76.77 76.77 76.77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业务装备经费项目，完成年度装备更新计划，实现保障法院各项业务
正常开展，促进法院审判质效提升，为提升全市营商环境、促进六安绿色

振兴赶超发展提高有力保障。

通过业务装备经费项目，及时购置更新资产，按时
支付省级共建共享项目，推广审判辅助事务中心建
设，简化送达流程，推广智能中间柜运用，同步推
进无纸化办案，实现保障法院各项业务正常开展，

促进法院审判质效提升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指标

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
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装备购置数量
≥300套、
件、台

277套、件
、台

7 6
合理控制资产采购；今后

将根据预算编制情况合理

预估装备购置数量。

法警制服装具 ≥12人 25人 6 3
实际采购含聘用法警，预

估不够准确

省级共建项目支付项目数量 ≥5个 8个 7 7

质量指标

业务装备验收合格率 ≥90% 100% 6 6

办案装备需求保障率 ≥90% 100% 6 6

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及时率 ≥90% 100% 6 6

成本指标

业务装备购置成本 ≤100万元 61.42万元 6 4 合理控制资产采购

省级共建项目成本 ≤385万元
213.73万

元
6 4

根据省高院来文支付，预

估不够准确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业务装备使用率 ≥90% 100% 8 8

社会效益
指标

诉讼费网上缴费率 ≥90% 94% 6 6

生态效益
指标

0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设备使用寿命 ≥8年 8年 8 8

以审判执行工作为重点，装备服务保障水平
优良中低

差
达成预期

指标
8 8

满意度指
标

满意度指
标

业务装备使用部门和人员满意度 ≥90% 90% 10 10

总分 100 92.00



附件：

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—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及聘用制书记员经费

主管部门 033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033001-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
数

全年预算
数

全年执行
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472.53 472.53 472.53 10 100.00% 10.00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472.53 472.53 472.53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及聘用书记员经费项目实施 ，完成我院法警法
定工作日外加班费用正常发放，增加了书记员的数量，缓解案多人少的情
况的工作内容，实现有利于法院工作的开展，切实保障司法雇员队伍的稳

定，提高办案工作的整体效能的工作目标。

通过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及聘用书记员经费项
目实施，完成我院法警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费用正
常发放，保障书记员数量52名，完成案件办理辅
助性工作，实现了确保法院工作顺利开展，切实
保障司法雇员队伍的稳定，提高办案工作的整体

效能的工作目标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指标

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
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法警数量 ≥10人 9人 6 4
年末数不足10人，因年度

内存在人员退休

聘用制书记员数量 ≥44人 52人 8 6

年末人数超过预估值较

多，因存在新招录人员；

今后预估将及时对接人员

增减情况，合理设定目标

值。

质量指标

完成聘用制书记员合同签订率 ≥90% 100% 6 6

案件记录等辅助性工作完成率 ≥90% 100% 6 6

法警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发放覆盖率 ≥90% 100% 6 6

时效指标 人员薪酬发放及时率 ≥90% 100% 6 6

成本指标

聘用制书记员人均开支
≤9.43万

元
8.89万元 6 6

法警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人均开支
≤0.85万

元
0.85万元 6 4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0

社会效益
指标

聘用制书记员协助法官完成各类案件办理案
件数量

≥6000件 6256件 15 15

生态效益
指标

0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压力 显著有效
达成年度

指标
15 15

满意度指
标

满意度指
标

人民群众诉讼服务满意业务率 ≥90% 97.21% 10 10

总分 100 94.00




